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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人大、市政协、市社科联、市科技局、市教体局，各县（市、

区）、园区商务主管部门：

现将《四川省商务厅关于转发<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征集商务

发展研究成果奖（2023 年）参评作品的函>的通知》转发你们，

请按照相关要求组织申报。

附件：四川省商务厅关于转发《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征集商务

发展研究成果奖（2023 年）参评作品的函》的通知

绵阳市商务局

2023 年 11 月 28 日


